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聲明書暨檢核表-法人                【範例】
   
期貨帳號：                           
	                                    聲明書
本人於 貴公司開立帳戶或進行交易，為配合 貴公司遵循「洗錢防制法」、「證券期貨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內部控制要點」、「期貨商暨槓桿交易商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範本等相關規定茲聲明並保證下列事項真實無誤，並同意若有任何變動應立即主動通知 貴公司並提供必要相關文件佐證。
 本法人是否發行無記名股票□ 否  □是，本法人將採下列措施之一並通知貴公司確保其實質受益人之更新
（一）本法人將要求具控制權之無記名股票股東登記身分，並於具控制權股東身分發生變動時通知貴公司
（二）本法人於每次股東會後，向貴公司更新其實質受益人資訊，並提供持有無記名股票達一定比率(直接、
      間接持有本法人股份或資本額超過25%)自然人資料，並於獲悉具控制權股東身分發生變動時通知貴公司
 註:1.於公司章程揭露是否為記名股票者及舊戶免填此聲明書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立聲明書人：＿＿＿＿＿＿＿＿＿＿＿＿＿



檢核表
填寫時點:新開戶/異動資料/發現疑似洗錢交易/對過去所取得客戶身分資料有所懷疑/定期審查
一、法人、團體客戶之業務(工作)性質(請依A-a代號鍵入 )
	□A製造業                       □B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C批發及零售業                  □D住宿及餐飲業
□E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F金融及保險業(含辦理融資性租賃之事業) 
□G 資訊業
□H 營造業、不動產業(含不動產經紀、租賃等)


	□I 礦業(石油、天然氣及其相關貿易、運輸業)  
□J 汔車/船舶/飛機經銷及其零件製造商
□K 自由業(含學生、家管、退休人士)
□L 主要收入來源以投資為主
□M 珠寶業(包含鐘錶及貴金屬)、銀樓、典當業、拍賣行 
□N 律師、會計師、地政士、公證人、記帳士暨記帳及報稅代理人
□O 酒家、舞廳等特種行業
□P 博弈業/軍火商
	□Q 其他
□R虛擬貨幣業務
□S宗教組織
□T其他貨幣中介業
□U遊戲場及其他特殊娛樂業
□V 人力仲介業
□W 國際貿易業
□X 其他法律服務業
□Y 交通運輸業
□Z軍警、公務員、教職
□a農林漁牧業其他


二、確認/檢核法人/法定代理人(或其他高階管理人員)是否為制裁(黑)名單/重要政治性職務/負面新聞    
    (一)法人/法定代理人是否為經指定制裁(黑)名單：□否 □是 (應婉拒開戶) 
    (二)法人/法定代理人是否有負面新聞：□否 □是
    (二)法定代理人是否為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否 □是，請填寫下列表格
	 □法定代理人、□家庭成員或有密切關係之人                               (外國國籍者應加填英文姓名)

	序號
	中/英文姓名
	國別
	身分證/護照號碼
	出生日期
	現任
	曾任
	關係

	1
	
	
	
	/    /
	
	
	

	2
	
	
	
	
	
	
	


 
三、確認/檢核交易被授權人/開戶代理人是否為制裁(黑)名單、重要政治性職務及負面新聞
    (一)交易被授權人/開戶代理人是否為經指定制裁(黑)名單：□否 □是  (應婉拒開戶)
    (二)交易被授權人/開戶代理人是否有負面新聞：□否 □是
    (三)交易被授權人/開戶代理人是否為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否 □是，請填寫下列表格
	□交易被授權人、□開戶代理人                                           (外國國籍者應加填英文姓名)

	序號
	中/英文姓名
	國別
	身分證/護照號碼
	出生日期
	現任
	曾任
	關係

	1
	
	
	
	/    /
	
	
	

	2
	
	
	
	
	
	
	


Ps.專業投資機構交易被授權人免檢核相關作業

四、確認/檢核實質受益人
 法人/團體型態為下列①至⑨項其中之一者，免執行確認實質受益人作業，惟法人有發行無記名股票或法人註冊或營業地之國家，如屬防制洗錢或打擊資助恐怖主義之高風險地區或國家(含國際防制洗錢組織所公告之嚴重缺失或未充分遵循建議之國家或地區)，仍需執行確認實質受益人作業。
   我國政府機關。 我國公營事業機構。 外國政府機關。 我國公開發行公司及其子公司。 
於國外掛牌並依掛牌所在地規定，應揭露其主要股東之股票上市、上櫃公司及其子公司。
受我國監理之金融機構及其管理之投資工具。 設立於我國境外，且所受監理規範與金融行動工作組織
（ FATF）所定防制洗錢及打擊資助恐怖主義標準一致之金融機構，及該金融機構管理之投資工具。
我國政府機關管理之基金。    ⑨員工持股信託、員工福利儲信託。
    □免執行確認實質受益人 □法人有發行無記名股票或組織型態非為上述①至 ⑨項，請執行下列作業
(一)實質受益人是否為經指定制裁(黑)名單：□否 □是 (應婉拒開戶) 
(二)實質受益人是否有負面新聞：□否 □是
    (三)實質受益人是否為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否 □是
	    □實質受益人、□家庭成員或有密切關係之人                               (外國國籍者應加填英文姓名)
□1.直接、間接持有該法人股份或資本超過25%之自然人者(提供身份證影本) 
□2.透過其他方式對客戶行使控制權之自然人 
□3.無上述1、2點取具控制權之自然人時，應確認/檢核法人高階管理人員                

	序號
	中/英文姓名
	國別
	身分證/護照號碼
	出生日期
	現任
	曾任
	關係

	1
	
	
	
	/    /
	
	
	

	2
	
	
	
	/    /
	
	
	

	3
	
	
	
	/    /
	
	
	


五、法人客戶是否有發行無記名股票□1.否 □2.是，(請執行第(四)項實質受益人作業)
六、法人客戶股權或控制權結構風險因素
  □1.持有法人之股東或其轉投資之結構複雜   □2.否     □3.免執行確認實質受益人
七、法人是否曾違約: □1.否 □2.是 (以期交所或聯徵系統查詢揭露之資料為主)
八、法人是否有地緣性: □1.是   □2.否，有合理說明 □ 3.否，無法提出合理說明
九、法人開戶/交易/往來目的: □1.投資/避險/資金運用 □2.其他____________
十、法人客戶是否有下列(一)〜(十一)項疑似洗錢態樣?
 □否 □是;第________項有異常，說明_________________;是否通報疑似洗錢名單□否 □是
(一)客戶無正當理由拒絕提供所要求的資料，或拒絕配合盡職審查或持續監控程序。
[bookmark: _GoBack](二)客戶之地址或工作地點與期貨商或槓桿交易商所在地距離遙遠且無法作合理之解釋且其交易情形顯有異常者。
(三)故意以難以辨認（不合法）或偽裝（詐欺）之手寫筆跡填寫申請表格，或其填寫之內容係屬虛假、難以查證真偽或無效之資訊。
(四)申請者企圖向從業人員行賄或威脅，意圖使申請表格內容不完整或促使從業人員接受不完整或錯誤之資訊。
(五)申請者係屬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卻意圖規避正確且完整的填寫申請表格或未充分證明其資金之來源正當性。
(六)客戶來自國際防制洗錢組織所公告洗錢或資恐高風險國家或地區、高避稅風險或高金融保密之國家或地區。 
(七)客戶本人、代理人、結算者或實質受益人為金管會函轉外國政府所提供之恐怖分子或團體；或國際洗錢防制組織認定或追查之恐怖組織；或交易資金疑似或有合理理由懷疑與恐怖活動、恐怖組織或資助恐怖主義有關聯者。
(八)客戶係經由海外銀行、關係企業、國外經紀商或其他投資者介紹，且該客戶及其介紹人所隸屬之監理管轄，均屬於未遵循或不完全遵循FATF建議，或有其他高風險情事之國家或地區。
(九)對期貨交易表達興趣，而不要求了解有關商品特性、安全性、風險、獲利報酬率或專業之相關資訊。
(十)電視、報章雜誌或網際網路等媒體即時報導之特殊重大案件，該涉案人在期貨商從事交易且交易顯屬異常者。 
(十一)交易人約定出、入金之銀行帳戶，係在國際防制洗錢組織所公告洗錢或資恐高風險國家或地區、
      高避稅風險或高金融保密之國家或地區。	





________________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期貨交易輔助人審核）
	經辦
	覆核
	營業員
	業務主管

	
	
	
	


（依各公司分層負責情形簽章）


____________________期貨股份有限公司（委任期貨商覆核）
	經辦
	覆核
	防制洗錢專責主管

	
	
	


（依各公司分層負責情形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2

